
資訊委外服務迷失的覺醒 

政府辦理資訊業務委外行之久矣，原旨為解決單位（一）資訊人力不足，（二）技術能力

不够，（三）突發事件的緊急因應等問題。實施成效如何，發生哪些問題…等等，總該有人提

出檢討改善，作為明天會更好的期許。 

壹、委外服務的主角 

基本上，一件委外案件是由業務需求、業務同仁、監審單位、採購單位、得標廠商、

期程、人力配置、技術能力、成本、利潤、成效等諸多人與事的事物所組成，不可謂不複

雜，於是產生了責任與權益的問題；人又是其中的主宰，認知、管理、監督又是主宰者的

個人能力呈現的表徵。 

一個經驗成熟又具能力的業務同仁，可以在業務需求面上明確知道該項委外業務的過

去、現在和未來的演化趨向，瞭解環境的發展趨勢、現況問題和解決方法，並融合過往缺

失檢討紀錄，據以提出完善的需求規格書來徵求競標廠商對於問題解決的建議書，並訂出

相關時程控制節點，配合進度管控與委外工作品質要求，善盡監理者之責任，確保工作之

順利進行，避免期終驗收時發現積累成疾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為時已晚的窘境。尤其，對於

全年性專案，更須在年終之前即已爲下一年度完成招標工作。 

一個有責任感的廠商，可以在提出建議書之前，先確實充分瞭解現況環境與問題，自

忖解決問題的人力、實力與誠意，並考慮己身業務能量，配合時程，訂定利潤下限及考量

相關影響因素，依此訂定競標策略。得標之後，更需秉持甲乙雙方合約精神，忠誠合作履

約；尤其工作內容的嚴謹更應以甲方立場思考，避免驗收時矇蔽過關或雙方各執一詞對薄

公堂，徒然踐踏自己聲譽，浪費精力時間於毫無生產力的事務上。得標我幸，落標檢討；

流言四射，亂噴口水，徒然擾亂市場秩序而已。 

一個良性的監審單位，事前可以提供業務單位或同仁有關招標行政事務更詳盡的專業知

能，促其嚴守立場分際，瞭解權責利害，督促同仁進步業務拓展，良性循環導生倍數效益，

其功不可沒。 

貳、委外的迷失與覺醒 

以上三者立場不同，目標一致，環環相扣，各自盡責，善始善終，自然成事，豈不善

哉。為達此理想之境，實需對委外現況之迷失稍作檢討思考。個人就所聞所見暨所想，陳

述於下，歡迎先進指教。 

迷失一、委外業務之成敗，乙方負完成責任 

報載某某購票系統出醜後，但見甲方一味強調該系統發包給某某乙方，該公司設計

錯誤云云，本單位將督促其儘速改善。倘若，主管發現委外系統之瑕疵，提問承辦人，



同仁無法說明；甚或，主管要一份管理之統計表報，同仁竟無法自理，回頭找廠商要。

何以至此，誠然有因。 

此之形成，實為迷誤之思，亦忽視自己的存在價值所致。責任乙事，繫於業務，豈

能移轉，否則何不將整個施政團隊委外出去即可，哪需您我。 

迷失二、業務委外是節省人力成本及提升工作效率之不二法門 

委外計費包括人力、獎金、休假、營業、研究、設備、利潤…等範圍之涵蓋。是以，

依專案簡繁類型，每個委外人力費用約為各類正式公務人力成本之 2.91 至 3.78 倍，亦即

一個委外人力相當於一個正式人力 3 年的雇用。節省與否，必須條析一個單位之固定成

本與變動成本、人力運用之彈性…等諸項相關因素之後，始能有較清楚輪廓從事決斷。

力有不逮，不敢妄評。 

人力成本之節省與否，與人力運用程度有關。一個人力可以從事一項工作，也可以

從事五項甚至於八項、十項工作，端視其工作能力與效率而定。而工作效率之提升可分

主動與被動兩種；主動者多不識保障法，屬能者多勞之輩，積極進取；被動者多自視為

上品，懷才不遇。倘能在保障法之外，配合增加考核法，規定具體合理可行的考核項目

和辦法。當可有效淘汰不適任者。 

迷失三、最低價作為委外招商之依據 

商人之所以為商人，營利是其主要目的，無可厚非。專案之需求規格、簡繁程度、

所費人力、工作項目數量等，可以較精準概估，但專案交付執行之後的品質之達成與確

保，則是甲乙雙方「交戰」後的經驗較見其之具體可信；但這種經驗常令英雄氣短，這

也是即使採購法雖訂有選擇性招標，眾路英雄仍偏愛最低價決鬥法。 

話說品質確保之事雖可以靠監督制度來完成，倘遇蟑螂幫眾，除了訴諸於法之外，

還真要自己先脫層皮不可，不可不慎。 

迷失四、委外終必失去主導權 

這有可能，但深究原因之後，發現問題的癥結仍在業務單位與承辦人。業務特性、

工作流程與環境、效率的關鍵、未來規劃方向等部份，業務單位與承辦同仁絕對應該清

楚，廠商只是依專案需求行事，而專案內容則來自承辦者的規劃。 

如果因為懈怠，左手交給右手的心態，缺乏學習的熱誠、檢討改進和創新的思緒，

即使不委外，一樣罹患軟骨症，因為「以前是這樣做的」、失敗與我無關…等等藉口，還

是朗朗上口；所不同者，只是，主導權迷失在前人的手上而已。 

迷失五、委外可以引進新技術 

廠商有成本考量，且資訊委外業務亦屬勞力事業；資訊技術日月精進，廠商絕不是



研究機構，除非它有套裝成品為因應可能的趨勢走向，否則也是一招半式走招到底，少

林派的不會去耍武當派的武功，這也是「所知障」的慣性使然，不宜多議，卻也屬必然。 

不同廠商有不同絕活，這是廠商應有的修為。倘能如此，甲方就有福了，而乙方也

不必為狹窄的市場相互殊死戰，卻又怪罪於甲方。 

要想引進新技術，必須承辦同仁清晰了解戰場的各門各派武功類別，清楚自己業務

特性，融合前述交戰經驗，訂定需求規格。 

迷失六、決標後，主客易位的風險 

機關單位對於預算，恰似婉君對情郎，既欲廝守，又怕受傷害；情節之關鍵在於如

何花費在刀口上；而發揮每一分錢的效益是多數人性的交集，但追求效益品質的代價卻

多半需要時間的幫襯；但時間係以年度終了為最大期限，一旦逾越了，長官臉色凝重，

立院諸公口刀舌劍，那就不好玩了。預算的執行有時候是處在這種前無退路後有追兵的

壓力鍋內，就不難理解了。 

話說決標後，甲方既擔心專案進度的不能如期完成，又擔心專案品質保證的無法履

行；乙方深知個中因果，皇帝與太監瞬間易位，誰急誰讓步的偏頗心態，極易影響專案

的進行。 

為因應這種風險，必須設計協商管道及時控管，譬如定期或不定期會議，嚴格監督，

及時發現問題，反應問題，解決問題。拖延是最差的策略，信任擺兩旁，問題的解決擺

中間。 

參、結論 

委外是大勢所趨，委外成敗所在都有。 

管理沒有定則，環境的人事時地物都是管理需考量的要項，因勢而移。 

我們觀覽一場球賽，常以成敗論英雄，雖然失之客觀，但卻也是評斷輸贏的項目之一；

畢竟我們常將勝利果實歸功於投手一人，自然，敗局之恥就不該由其他隊員承受分擔了。 

幾分準備換得幾分從容，幾分用心獲得幾分收成；這是不變的真理。 

路只有一條，多走個幾回，自然順暢好走；不是因為路幅變寬，而是在於前車之鑑，

您我鑑了沒。 

(本文由行政院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研究訓練組組長黃芳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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